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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能收購事項

之諒解備忘錄

本公佈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

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

賣方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可能收購事項。

本公佈乃由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以讓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了解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最

新業務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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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聯交

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張倩女士（「賣方」）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本公司（或其指定之聯屬人士）可能收購綿陽合力實業

有限公司（「目標公司」）之若干股權（「可能收購事項」）。諒解備忘錄之詳情如下：

諒解備忘錄

日期：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1) 張倩女士，作為賣方；及

(2)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作為買方。

於本公佈日期，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盡悉及確信，賣方為獨立第三

方且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將予收購之資產

根據諒解備忘錄，建議賣方將出售及本公司（或其指定之聯屬公司）將收購目標公

司之若干股權。

於本公佈日期，目標公司由賣方實益擁有 83.3%權益。目標公司為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主要從事於（其中包括）地產開發、升降機安裝項目、建築

防水項目及巿政工程。

代價

可能收購事項項下的股權數額、可能收購事項的代價及有關代價的付款條款須由

諒解備忘錄的訂約方進一步磋商而釐定。

獨家

該諒解備忘錄將於諒解備忘錄日期起 (i)為期九十 (90)日；或 (ii)直至雙方訂立書面

協議不再繼續進行可能收購事項；或 (iii)直至任何一方違反有關諒解備忘錄所載

保密性的條文止（以較早者為準）（「獨家期間」）維持有效。賣方已同意僅與本公司

（或其指定之聯屬公司）就可能收購事項協商，而不會於獨家期間內就可能收購事

項與任何其他利益方進行任何形式的討論或磋商或訂立任何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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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審查

根據諒解備忘錄，於獨家期間本公司有權對目標公司目前或計劃業務及營運、財

政、法律及其他事務進行盡職審查（「盡職審查」）。

一般事項

諒解備忘錄不會對訂約方施加有關可能收購事項方面具法定約束力的責任，但對

有關保密性、獨家期間、盡職審查、費用、終止及其中所載適用法律的條款具法

定約束力。

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與賣方並未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具法定

約束力的協議。因此，可能收購事項未必會進行。倘可能收購事項成功落實，根

據上市規則，或會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公佈交易，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守

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倘已就可能收購事

項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本公司將作出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奇鋒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許奇鋒先生、余允抗先生、張雲先

生及張啟軍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蘇振邦先生、王小寧先生及張文龍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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